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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高級中學專任職員設置基準如下：

　(一)總務處所屬各組，各置組長一人。

　(二)人事人員之設置，依人事機構設置規定辦理。

　(三)會計人員之設置，依主計人員設置規定辦理

　(四)幹事：未滿十二班者，得置一人；十二班以上，未滿十八班者，

      得置二人；十八班以上，未滿二十四班者，得置三人；二十四

      班以上，未滿四十四班者，得置四人；四十四班以上者，每增

      滿十班，再增置一人，最多以置六人為限。

　(五)佐理員、助理員、技佐、管理員、書記之設置，於現有專任職

      員總員額不變原則下，依「各機關職稱及官等職等員額配置準

      則」規定辦理。

　(六)每校置護理師或護士一人，七十二班以上得增置一人。

　(七)學校設廚房供應膳食且班級數四十班以上者，得置營養師一

      人。

八、高級中學工友設置基準如下：

    工友（含技工、駕駛）員額設置，參考各級公立學校工友員額設

    置基準精神，並依學校各學年度實際招生人數及校地面積等情形

    進行調整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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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規
※※※※※※※※

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6月17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20106945號

訂定「臺中市辦理動物保護防疫獎勵辦法」

　附「臺中市辦理動物保護防疫獎勵辦法」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市辦理動物保護防疫獎勵辦法

  中華民國102年6月17日府授法規字第1020106945號令訂定發布

第一條　　本辦法依臺中市動物保護自治條例第九條第三項規定 

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農業局，執行機關為臺中市

動物保護防疫處（以下簡稱動防處）。

第三條　　本辦法獎勵之對象，為依臺中市動物保護自治條例第 

九條第二項規定接受補助或受委託之學校、民間機構或團 

體。

第四條　　動防處為辦理本辦法之獎勵，應成立評鑑小組辦理下列事

項：

　　　　　一、評鑑實施計畫及評鑑指標之審議。

　　　　　二、評鑑事項之執行。

　　　　　三、其他與評鑑有關事項。

第五條    評鑑小組置召集人一人，由臺中市政府農業局局長兼任，副

召集人一人，由動防處處長兼任，其餘委員七人至九人，由動防

處遴聘動物保護、防疫團體代表或學者專家擔任。

第六條    本評鑑小組委員有應迴避情事時，應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

條及第三十三條規定迴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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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評鑑項目及配分如下：

　　　　　一、執行補助或受委託計畫之辦理成效占五十五分。

　　　　　　(一)計畫執行：十五分。 

　　　　　　(二)計畫成果：二十五分。

　　　　　　(三)計畫成果運用與貢獻：十五分。

　　　　　二、執行補助或受委託計畫之組織管理占三十五分。

　　　　　　(一)人力配置：十分。

　　　　　　(二)業務管理：十五分。

　　　　　　(三)設備配置：十分。

　　　　　三、評鑑小組綜合考評占十分。

　　　　　評鑑實施計畫及評鑑指標應由動防處於評鑑六個月前公告。

第八條    評鑑結果列等如下：

　　　　　一、優等：總分數達九十分以上者。

　　　　　二、甲等：總分數八十分以上，未達九十分者。

　　　　　三、乙等：總分數七十分以上，未達八十分者。

　　　　　四、丙等：總分數六十分以上，未達七十分者。

　　　　　五、丁等：總分數未達六十分者。

　　　　　前項評鑑結果為優等及甲等者，由動防處公告之。

第九條    評鑑結果列優等及甲等者，依下列方式獎勵並公開表揚：

　　　　　一、優等：發給獎牌一面及獎勵金新臺幣三萬元。

　　　　　二、甲等：發給獎牌一面。

第十條    本辦法所需費用由動防處編列預算支應。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臺中市政府民政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6月18日

發文字號：中市民地字第1020019971號

附件：如說明

主旨：訂定「臺中市各里守望相助隊執勤亮點工作計畫」，並自中華民國102

年7月1日實施，請　查照。

說明：檢送「臺中市各里守望相助隊執勤亮點工作計畫」乙份。

正本：臺中市各區公所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本局地方自治科(均含附件)

54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2年秋字第　1　期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2年秋字第　1　期



臺中市各里守望相助隊執勤亮點工作計畫

中華民國102年6月18日中市民地字第1020019971號函訂定

壹、目的：促進本市各里守望相助隊運用人力，積極維護民眾住家 

安全，以提升為民服務之品質與績效。

貳、實施方式-住宅安全維護：里民因舉家外出遠行或僅留老弱婦孺 

於家中，而住家於夜間守望相助隊值勤時段內需加強巡邏者，得 

於5日前親向或電洽當地里辦公處申請，經里長評估核准後納入 

里守望相助隊巡邏點並加強巡邏，以保障民眾生命財產安全。但 

如特殊事件或臨時突發狀況者，不受前述申請期限之限制。

參、辦理流程：

一、受理申請：民眾因舉家遠行或僅留老弱婦孺在家，而向當地里

辦公處提出加強巡邏申請，各里辦公處應於受理後2日內進行 

評估，並將評估結果通知申請人。

二、資料登記：經評估核准者，應與申請人聯繫並將其相關資料(如 

：加強巡邏起迄時間、住宅地址、聯絡電話及親友緊急聯絡電 

話等)，登記於「加強巡邏登記表」(如附表1)，並列入工作 

記錄簿辦理交接。

三、加強巡邏：針對加強巡邏登記表內申請人住宅地址，排入巡邏路

線，並於守望相助隊夜間值勤時段內加強巡邏。

肆、勤務規劃與執行原則：

一、規劃巡邏勤務應秉持機動彈性原則，審酌轄內治安狀況及人力 

配置，至少巡邏二班次以上為原則。

二、各加強巡邏點如與警政巡邏路線重複時，各里守望相助隊仍得 

列入巡邏行程，以增加巡邏密度。

伍、獎勵措施：推行本計畫之績優里守望相助隊，每年由各區公所推 

薦並敘明具體事蹟報本府民政局審核，經審查合格者，由民政局 

製作獎牌並於民政局或區公所之適當場合加以表揚。

陸、備註及其他配合事項：

一、各里守望相助隊得應申請人請求，於住宅週邊適當位置評估設 

置臨時巡邏箱(如申請人住宅附近已設有巡邏箱時，可併入該 

巡邏箱辦理) ，排入巡邏行程，並於申請人申請原因消滅或接 

獲申請人通知時停止巡邏勤務，如有設置臨時巡邏箱者，應將 

臨時巡邏箱收回，並將巡邏簽章表由屋主簽章確認後存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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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

二、各里守望相助隊針對申請人各項資料，除嚴格保密並防止外洩

外，應確實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5條規定辦理。

三、各里辦公處應利用各項里鄰集會場合或製作相關文宣廣為宣 

導，以利民眾善加利用。

四、各區公所應將轄內各里守望相助隊受理案件填註績效統計表 

（如附表2），併同當月督導守望相助隊情形、推行守望相助 

隊數及執行工作成果統計表於次月五日前填報本府民政局備 

查。

柒、本工作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補充之。

 (附表 1)   

臺中市    區    里守望相助隊加強巡邏登記表

編
號 

受理 

日期 
申請人 

加強巡邏

起迄時間 
住宅地址 聯絡電話 

親友 

緊急聯絡電話
受理人員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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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 2)    

 
 

項目 

里

隊 件數 

 

承辦人               課長               主任秘書              區長 
 

臺中市   區   年   月里守望相助隊執勤亮點工作績效統計表 

 

住宅安全維護 備註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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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各里守望相助隊執勤亮點工作計畫作業流程圖 

作業階段 作業流程 作業期限 

 
受 

理 

申 

請 

  
2 

日 

內 

 

 
資 

料 

登 

記 

  
正 

式 

巡 

邏 

前 

 

 
 
加 

強 

巡 

邏 

 

 

  

申 

請 

期 

限 

 
勤 

務 

結 

束 

 

  

1.提出申請 

2.需求評估

否准 

同意受理

3.聯繫申請人及資料登記

4.列入交接 

(設置臨時巡邏箱) 

備註：申請人要求時設置 

5.加強巡邏

6.申請原因消滅或接獲申請人主

動通知時，停止巡邏勤務 

(取回臨時巡邏箱，並將巡邏簽章 

表由屋主簽章確認後存檔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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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授權/取得使用同意書(範例) 

   

    為申請住宅安全維護-夜間加強巡邏之各項行政業務需要，本人同意提

供  貴里辦公處使用姓名、加強巡邏起訖時間、住宅地址、聯絡電話、親

友緊急聯絡電話及其他：           等個人資料。惟僅限使用於本次申請

服務必要之範圍內，且本人個資必須採取安全妥適之保護措施與銷毀程

序，非經本人同意或法律規定外，不得揭露於第三者或散布。 

 

    此致 

○○里辦公處 

 

【立同意書人】 

姓名：          （簽名或蓋章） 

加強巡邏起訖時間：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住宅地址：                                                        

聯絡電話：                   ；親友緊急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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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書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6月19日

發文字號：中市建企字第1020061903號

附件：如說明一

主旨：訂定「臺中市政府建設局生活圈道路先期作業小組作業要點」，並自

即日起生效，請　查照。

說明：　

一、檢附「臺中市政府建設局生活圈道路先期作業小組作業要點」一份。

二、敬請臺中市政府秘書處刊登政府公報。

三、敬請臺中市政府法制局上載法規資料庫。

正本：本局秘書室、本局會計室、本局政風室、本局人事室、本局企劃科、

本局工程品質管理科、本局土木工程科、本局建築工程科、本局公園

管理科、本局景觀工程科、本局路燈管理科、本局道路養護科、本局

管線管理科、本局第一工務大隊、本局第二工務大隊、本局第三工務

大隊、本局第四工務大隊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生活圈道路先期作業小組作業要點

中 華 民 國 1 0 2 年 6 月 3 日 局 務 會 議 通 過

中華民國102年6月18日中市建企字第1020061903號函頒

一、臺中市政府建設局(以下簡稱本局)為加速推動生活圈道路系統工程 

前置規劃作業，特設臺中市政府建設局生活圈道路先期作業小組（以 

下簡稱本小組），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之工程前置規劃作業係指經本小組簽奉局長核准或經局

長交辦之案件，惟不含用地取得作業。

三、本小組任務如下:

　　（一）推動生活圈道路系統工程前置規劃作業事宜。

　　（二）定期簽報工程前置規劃作業案件進度表。

　　（三）定期召開案件進度檢討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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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其他交辦推動之業務及相關事宜。

四、本小組置組長一人，由本局副總工程司兼任；置組員若干人，由本 

局工程員以上人員或業務助理派兼任，本小組委員應隨其本職進退。

五、前點人員由局長派兼之，任期以一年為限，期滿需重派任，出缺時 

局長得補派之。

六、本小組辦理之案件其陳核程序，由該案件之承辦人員逕送組長審核，

以加速列管案件執行效率。

七、本小組每二週應召開進度檢討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會議主席得由局長指派或由組長擔任，相關業務單位應派員參加， 

以協助案件推動與整合資源，會議紀錄由本小組組員製作。

八、本小組對外發文仍以本局名義發文。

九、本小組成員均為無給職。

十、本小組所需經費由本局相關預算項下支應。

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6月19日

發文字號：府授社障字第1020108971號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因應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發給辦法第二條、第十六條修正條文自102

年1月1日起施行，爰配合修正本市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審核作業要點

第三點，並溯自102年1月1日起施行，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內政部102年5月24日內授中字第10259315915號函辦理。

二、檢送旨揭行政規則乙份，副本抄送本府秘書處，惠請刊登市府公報。

正本：臺中市各區公所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本局秘書室、本局身心障礙

福利科張雅綾小姐、本局身心障礙福利科曾寶徵小姐、本局身心障礙

福利科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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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審核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100年2月10日府授社障字第1000019972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100年8月3日府授社障字第1000149321號函第一次修正

中華民國101年1月17日府授社障字第1010010593號函第二次修正

中華民國101年7月19日府授社障字第1010124588號函第三次修正

中華民國102年6月19日府授社障字第1020108971號函第四次修正

一、本要點依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發給辦法規定訂定之。

二、本要點之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簡稱社會局）。

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得依本要點申請發給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

（以下簡稱生活補助）：

　　(一)設籍且實際居住於臺中市並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身心障礙證明

　　　　且最近一年居住國內超過一百八十三日。

　　(二)低收入戶。

　　(三)中低收入戶。

　　(四)家庭總收入平均未達當年度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二點五倍，且

　　　　未超過臺灣地區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一點五倍。

　　(五)家庭總收入應計算人口之所有土地及房屋價值，合計未超過新

　　　　臺幣六百五十萬元。

　　(六)家庭總收入應計算人口之所有存款本金及有價證券價值為一人

　　　　時，合計未超過新臺幣二百萬元；每增加一人，增加新臺幣二

　　　　十五萬元。

　　(七)未接受政府補助收容安置。

　　前項第五款土地之價值，以公告土地現值計算；房屋之價值，以評

    定標準價格計算。但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起，已領取前項生活補助

    費，其家庭應計算人口所有土地及房屋未增加，且每戶不動產價值

    增加幅度未超過當地區土地公告現值調增幅度者，不受前項第五款

    限制。

　　同時符合申請第一項生活補助費及政府所提供其他生活補助或生活

　　津貼要件者，僅能擇一領取。但低收入戶生活扶助及榮民就養金，

　　不在此限。

　　依前項所領政府核發之各種補助及津貼，每月合計不得超過行政院

　　核定之基本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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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取院外就養金之榮民每月領取之就養金，金額未達行政院核定之

　　基本工資者，以補差額方式發給本生活補助。

四、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之審核權責分工如下：

　　(一)社會局：辦理規劃、督導、考核、撥款及宣導事宜。

　　(二)臺中市各區公所：

　　　　1.受理案件申請並辦理訪視及個案調查。

　　　　2.申請及申復案件之建檔、審查及核定。

　　　　3.個案基本資料之異動、查報、建檔、修正等事項。

　　　　4.每年度之定期複查。

　　　　5.其他社會局委託事項。

五、申請生活補助費應填具社會救助申請及調查表並檢附下列文件向戶

籍所在地區公所提出申請。但申請重新鑑定或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六

月五日修正之條文全面施行後申請身心障礙證明，且申請生活補助

費者，應由身心障礙需求評估單位轉介：

　　(一)身心障礙手冊正本或身心障礙證明。

　　(二)全家人口最近三個月之戶籍謄本。

　　(三)申請人郵局存簿封面影本。

　　(四)全家人口資料（如姓名、身分證字號、戶籍地、職業、就學、

　　　　年齡、婚嫁、孫子女、是否領取其他津貼、退休俸、是否申報

　　　　扶養情形）。

　　(五)其他證明文件（如失蹤證明、在學、在監或兵役證明、身心障

　　　　礙手冊或身心障礙證明、優惠存款、薪資證明、營利事業稅額

　　　　證明）。

　　申請人、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應於調查表中親自簽名或蓋章。

　　申請人檢附之文件與第一項規定不符者，區公所應以書面通知限期補

　　正，並以補正完備之日為申請日，逾期未補正者，不予受理。

六、區公所受理申請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區公所受理申請後應函請國稅局及地方稅務局(分局)提供申請

　　　　人全家人口之各類所得及財產資料，其居住於國外家屬之薪資

　　　　所得依照申請人填報之職業，以第八點第一項計算。

　　(二)區公所收到資料後，應於一個月內完成審核。經審核通過者，

　　　　溯至備齊文件之當月生效。

　　(三)核定結果區公所應以書面通知申請人，並載明補助起始時間及

　　　　補助金額。未符合資格者應載明不符資格原因，且告知如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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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結果有異議時，應於收到核定通知書後十五日內，檢附相關

　　　　證明文件以書面向區公所提出申復，申復以一次為限。

　　(四)區公所受理申復案件，應先行審查申請人之申復內容，並附加

　　　　審查意見，併同申復資料送社會局審查或辦理社工員訪視評估。

　　前項生活補助費由區公所統一造冊後再報社會局撥款，款項由社會

　　局逕撥匯至申請者帳戶。

　　因情事變更得提高補助費者，以其事實發生之當月起核發生活補助

　　費。

　　因情事變更致補助金額減少或資格不符，以其事實發生之次月減少

　　或停發生活補助費。

　　重新核定補助金額或資格時，應以書面通知申請人，並載明補助起

　　始時間及補助金額。

七、區公所應隨時受理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申請，並確實要求里幹事主

動發掘轄內符合規定之身心障礙者，協助辦理申請手續。

八、本要點所稱家庭總收入應計算人口範圍，依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

　　發給辦法第十四條規定辦理。

　　第一項不列入應計算人口範圍者，於其原因消滅時，應即恢復列入

　　應計算人口計算。

九、本要點所稱家庭總收入計算方式，依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發給辦

　　法第十四條規定辦理；惟戶內人口領有中度以上身心障礙手冊者，

　　應查明有無工作，若查無實際收入可不列計。

　　存款利息計算依財稅資料所列利息收入推估（利率以最近一年臺灣

　　銀行公告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計算。）之當年度存款金額，不得以

　　存款變動為由，檢附餘額證明申請減列。房屋貸款亦不得扣抵。

　　國民中、小學教師及職業軍人應檢附薪資（餉）證明單，其全年薪

　　資以十三點五個月計算，換算每月薪資所得。未檢附薪資（餉）證

　　明單者，依照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規定計算。

　　應計算人口中無實際工作，但查有上年度申報所得者，應檢附離職

　　證明或足以證明目前實際無工作之相關文件佐證後，以基本工資計

　　算。

　　應屆畢業之學生新投入就業市場尚未穩定就業者，以臨時工（每月

　　基本工資換算二十日工作天薪資）計算每月收入。

　　販賣公益彩券之收入應依相關規定併入家庭總收入列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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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計算人口中擔任寺廟管理人，以其名義寄存之寺廟存款如能提供

　　地方稅務機關證明寺廟存款利息非其個人綜合所得者得不列計入。

　　神職人員、僧侶與帶髮修行者其收入應向所屬教堂、寺廟查詢，依

　　實際所得計算。如查無工作收入者以臨時工人口計算每月收入。

十、本要點所稱應計算人口收入，關於不動產之收益，計算方式如下：

　　(一)不動產出租者，依實際租金收入計算。

　　(二)不列入家庭之不動產計算之土地依社會救助法及相關規定辦

　　　　理。

十一、依本要點領有生活補助者具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停發生活補助

　　　費：

　　　(一)戶籍遷出本市。

　　　(二)未依規定日期，重新鑑定身心障礙等級者。

　　　(三)受補助人死亡。

　　　(四)受補助人已安置於社會福利機構、精神復健機構、護理之家

　　　　　或榮譽國民之家。

　　　(五)受補助人之家庭經濟狀況已改善或障礙等級變更未達補助標

　　　　　準。

　　　(六)生活補助費未真正用於照顧受補助人。

　　　(七)受補助人入獄服刑、因案羈押或依法拘禁。

　　　(八)受補助人應徵集召集入營服兵役或替代役現役。

　　　(九)受補助人失蹤，經向警察機關報案協尋未獲，達六個月以上。

　　　前項第二款身心障礙等級重新鑑定後，其列等有變更者，依變更

　　　後之等級審定發放本生活補助。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第五款至第九款領有生活補助者，自事

　　　實發生之次月起停發生活補助費。

　　　第一項第二款、第四款至第九款停發情事消失後，得依規定，向

　　　戶籍所在地區公所申請重新核發生活補助費，或由區公所依據佐

　　　證資料逕行恢復補助資格。

十二、申請人喪失補助資格或死亡時，本人或其法定繼承人應自事實發

　　　生之日起十五日內通知戶籍所在地之區公所。

　　　申請人死亡，應撥付之生活補助費未及撥付時，得由法定繼承人

　　　檢附申請人死亡相關證明文件及法定繼承人證明文件請領；法定

　　　繼承人有二人以上時，得檢附共同委任書及切結書，由其中一人

　　　具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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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符合請領資格而領取本補助者，其溢領之生活補助，應由本人

　　　或其法定繼承人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六十日內繳還。

十三、生活補助費每月核發標準如下：

　　　(一)列冊低收入戶之極重度、重度及中度身心障礙者每人每月核

　　　　　發新臺幣八千二百元；輕度身心障礙者每人每月核發新臺幣

　　　　　四千七百元。

　　　(二)列冊中低收入戶之極重度、重度及中度身心障礙者每人每月

　　　　　核發新臺幣四千七百元；輕度身心障礙者每人每月核發新臺

　　　　　幣三千五百元。

　　　(三)非屬前二款之極重度、重度及中度身心障礙者每人每月核發

　　　　　新臺幣四千七百元；輕度身心障礙者每人每月核發新臺幣三

　　　　　千五百元。

十四、區公所應每年辦理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複查作業，不得以受補助

　　　人未申請為由停止其補助。

十五、本要點所需經費，由內政部補助及社會局編列預算支應。

十六、本要點未規定者，依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發給辦法規定辦理。

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6月27日  

發文字號：府授消預字第1020111913號  

主旨：中華民國101年6月21日訂定發布之「消防機具器材及設備認可標

準」、「消防機具器材及設備認可實施辦法」、「消防機具器材及設

備登錄機構管理辦法」及101年12月24日訂定發布之「消防機具器材及

設備登錄機構規費收費標準」，業經內政部102年6月20日台內消字第

1020823577號令定自102年7月1日施行，請刊登於本府公報，以利政令

推動，請　查照。  

說明：依據內政部102年6月20日台內消字第10208235771號函辦理。  

正本：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臺中市政府秘書處（含附件）  

副本：臺中市政府消防局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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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6月20日  

發文字號：台內消字第1020823577號  

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六月二十一日訂定發布之「消防機具器材及設備認可標

準」、「消防機具器材及設備認可實施辦法」、「消防機具器材及設備登錄

機構管理辦法」及一百零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訂定發布之「消防機具器材及

設備登錄機構規費收費標準」，定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七月一日施行。 

部長　李鴻源 

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6月17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020107554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訂定「臺中市政府樹木保護委員會設置要點」如附件，並自即日起生

效，請　查照轉知。  

說明：檢附旨揭設置要點乙份。  

正本：臺中市政府一級機關、臺中市各區公所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請上載法規資料庫)、臺中市

政府人事處(企劃科)、臺中市政府人事處(人力科)、臺中市政府人事

處(考訓科)、臺中市政府人事處(給與科)、臺中市政府公務人力訓練

中心(均含附件)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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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樹木保護委員會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102年6月17日府授人企字第1020107554號函訂定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落實本市樹木保護之推動及執行，

特依臺中市樹木保護自治條例第五條規定，設臺中市樹木保護委員

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受保護樹木認定審查事項。

(二)施工地區內樹籍資料及受保護樹木之保護計畫或移植及復育

計畫等相關資料之審議事項。

(三)樹木保護政策及推動方向基本原則之擬定。

(四)其他關於受保護樹木之審議、諮詢、解釋、鑑定、協調、爭

議及重大違規事件。

三、本委員會置主任委員ㄧ人，由副市長兼任，副主任委員ㄧ人，由本

府農業局局長兼任，委員十一人由本府就下列人員聘（派）兼之：

(一)本府都市發展局副局長。

(二)本府建設局副局長。

(三)本府文化局副局長。

(四)本府教育局副局長。

(五)本府地政局副局長。

(六)專家學者四人。

(七)相關社會團體代表二人。

四、本委員會委員任期二年，連聘得連任，任期內委員出缺時，得由本 

府請原推薦委員之機關（團體）再行推薦補聘（派），出缺委員之 

推薦機關（團體）未推薦者，得由本府視需要另行補聘（派）樹木 

保護相關機關（團體）、學者、專家出任委員，補聘（派）委員之 

任期至原委員任期屆滿為止。但代表機關出任者，應隨其本職進退。

　　　　第三點各款之外聘委員於任期屆滿而原推薦機關（團體）未再

為推薦或推薦機關（團體）未推薦委員者，本府得視需要另行補聘

樹木保護相關機關（團體）、學者、專家出任委員。

五、本委員會幕僚作業，由本府農業局指派業務相關人員兼任之。

六、本委員會每三個月開會一次，必要時或經二分之一以上委員之連署

亦得召開臨時會議。會議均以主任委員為主席，主任委員因故不能

出席時，由副主任委員為主席，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均不能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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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由主任委員指定委員一人代理。

七、本委員會會議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會，決議事項並應

有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八、本委員會開會時委員應親自出席；本府各機關委員或單位代表因故

無法出席時，得指派代表參加出席。

　　本委員會開會時得邀請有關機關、團體或專家、學者列席。

九、本委員會對外行文，以本府名義行之。

十、本委員會委員在行政程序中，有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或第三十三

條規定應行迴避之事由時，應自行迴避，未自行迴避時，本府得請

其迴避。

十一、本委員會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

十二、本委員會所需經費，由本府農業局編列預算支應之。

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6月26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020114922號  

附件：如主旨及說明  

主旨：修正「臺中市政府低碳城市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如附件，並自民國

102年7月16日生效，請　查照轉知。  

說明：檢附旨揭設置要點修正總說明及修正條文對照表各乙份。  

正本：臺中市政府一級機關、臺中市各區公所、臺中市政府低碳城市推動辦

公室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文檔科）、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請上傳法規資料

庫）、臺中市政府人事處（企劃科）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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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低碳城市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102年6月26日府授人企字第1020114922號函修正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推動各項減碳政策，特設臺中市 

政府低碳城市推動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減碳之願景目標與策略之審議。

（二）各機關減碳相關事務協調、整合。

（三）各機關推動減碳相關工作督導。

（四）配合中央部會節能減碳政策推動並協調相關執行事項。

（五）研訂減碳家園建構相關補助或獎勵辦法。

 (六) 其他有關低碳城市建構事項之審議及推動事項。

三、本委員會置委員二十三人，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由市長兼任； 

一人為副主任委員，由副市長一人兼任。其餘委員由本府就下列 

人員派兼之：

（一）本府民政局局長。

（二）本府財政局局長。

（三）本府經濟發展局局長。

（四）本府教育局局長。

（五）本府建設局局長。

（六）本府交通局局長。

（七）本府都市發展局局長。

（八）本府農業局局長。

（九）本府水利局局長。

（十）本府觀光旅遊局局長。

（十一）本府文化局局長。

（十二）本府新聞局局長。

（十三）本府秘書處處長。

（十四）本府法制局局長。

（十五）本府主計處處長。

（十六）本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主任委員。

（十七）本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

（十八）本府客家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

（十九）本府環境保護局局長。

（二十）本府人事處處長。
2120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2年秋字第　1　期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2年秋字第　1　期



（二十一）本府地政局局長。

        本委員會置執行長一人，由本府參事、顧問或技監兼任，協助

推動執行相關業務及本委員會幕僚作業。

四、本委員會為研商及推動各項低碳策略之執行及審議督導各機關執

行成效，得設諮詢小組，諮詢小組成員由本府遴聘專家學者九人

至十五人組成，任期兩年，期滿得續聘之，均為無給職。諮詢委

員會議由本委員會執行長召集並擔任會議主持人。

五、本委員會每六個月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由主任 

委員召集並為主席；主任委員不克出席時，由副主任委員代理之；

副主任委員亦不克出席時，由主任委員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之。

　　　　前項會議得邀請諮詢小組成員及有關機關派員列席。

六、本委員會會議時應有委員過半數之出席，決議事項應有出席委員

過半數之同意，始得為之，可否同數時由主席裁決之。

七、本委員會下設低碳城市推動辦公室（以下簡稱低碳辦公室），辦

理低碳業務之推動。

　　　　低碳辦公室置主任一人，由本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兼任，負責

統籌本市低碳城市建構計畫之推動與執行；置副主任一人，由本

委員會執行長兼任；另置秘書一名，由本府環境保護局技正、秘

書或專員兼任，負責審閱低碳辦公室各組公文。 

八、低碳辦公室下設綜合規劃與秘書組、教育宣導與推廣組、經濟發

展與農業組、都市發展與建設組及運輸交通與觀光組，各組分置

組長一人，組長由本府環境保護局、教育局、經濟發展局、都市

發展局及交通局之副局長或主任秘書兼任；並得分置副組長一人

至五人，由本府就研考會、秘書處、衛生局、新聞局、農業局、

建設局、水利局、觀光旅遊局、都市發展局、民政局、地政局及

文化局之簡任官派兼之；各組組員十七名由相關局處派員兼任，

並常駐低碳辦公室。

        前項各組負責業務內容如下：

（一）綜合規劃與秘書組，其業務如下：

1.統籌辦理「零廢棄物或減量、回收、再利用旗艦計畫」、

「低碳綠生活實踐計畫」等各項推動措施成果彙整、減量

成效及資料稽核審查。

2.評估本市溫室氣體盤查及減量績效驗證工作。

3.辦理本府低碳城市推動策略執行績效評估作業及對應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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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署溫室氣體減量管理辦公室及生態社區推動方案

室之聯繫窗口。

（二）教育宣導與推廣組，其業務如下：

1. 統籌辦理本市低碳及永續發展教育政策評估、宣導及研

究。

2. 參與各項國際城市交流、研討、論壇及成果發表。

（三）經濟發展與農業組，其業務如下：

1. 統籌辦理「風光互補綠能城區營造計畫」等各項推動措施

成果彙整、減量成效及資料稽核審查。

2. 評估本市各產業發展之低碳相關政策、方案，扶植並引進

低碳產業等工作。

（四）都市發展與建設組，其業務如下：

1. 統籌辦理「水湳低碳經貿園區旗艦計畫」等各項推動措施

成果彙整、減量成效及資料稽核審查。

2. 評估本市區域開發或都市建設納入低碳理念、方案擬定及

後續工作之推動。

（五）運輸交通與觀光組，其業務如下：

1. 統籌辦理「智慧型交通運輸系統旗艦計畫」、「低耗能旅

遊行動旗艦計畫」等各項推動措施成果彙整、減量成效及

資料稽核審查。

2. 評估本市綠能交通、低碳旅遊等政策及推廣低耗能大眾運

輸系統。

九、本委員會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

十、本委員會及低碳辦公室對外行文以本府名義行之。

十一、本委員會決議事項所需經費，由各權責單位編列預算支應。

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6月24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020105193號

修正「臺中市政府文化局編制表」，自民國102年1月1日生效。

  附「臺中市政府文化局編制表」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編制表 

職 稱 官 等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局   長   一 

比照簡任第十三

職等，為地方制度

法所定。 

副 局 長 簡 任 第十一職等 一  

主 任 秘 書 簡 任 第十職等 一  

專 門 委 員 簡 任 第十職等 二  

科   長 薦 任 第九職等 四 
 

 

主 任 薦 任 第九職等 五  

秘 書 薦 任 
第八職等至

第九職等 
五  

編 審 薦 任 
第八職等至

第九職等 
三  

股 長 薦 任 第八職等 
十九

(二) 
 

科 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

第六職等至

第七職等 

五十三  

技   士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

第六職等至

第七職等 

四  

技 佐 委 任 
第四職等至

第五職等 
一  

助 理 員 委 任 
第四職等至

第五職等 
九  

辦 事 員 委 任 
第三職等至

第五職等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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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文化局編制表 

職 稱 官 等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局   長   一 

比照簡任第十三

職等，為地方制度

法所定。 

副 局 長 簡 任 第十一職等 一  

主 任 秘 書 簡 任 第十職等 一  

專 門 委 員 簡 任 第十職等 二  

科   長 薦 任 第九職等 四 
 

 

主 任 薦 任 第九職等 五  

秘 書 薦 任 
第八職等至

第九職等 
五  

編 審 薦 任 
第八職等至

第九職等 
三  

股 長 薦 任 第八職等 
十九

(二) 
 

科 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

第六職等至

第七職等 

五十三  

技   士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

第六職等至

第七職等 

四  

技 佐 委 任 
第四職等至

第五職等 
一  

助 理 員 委 任 
第四職等至

第五職等 
九  

辦 事 員 委 任 
第三職等至

第五職等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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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6月28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給字第1020116935號

主旨：為撙節財政支出，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補助員工交通費自民國103年1

書 記 委 任 
第一職等至

第三職等 
三  

人

事

室 

主 任 薦 任 第九職等 一  

科    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

第六職等至

第七職等 

三  

會

計

室 

主 任 薦 任 第九職等 一  

科    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

第六職等至

第七職等 

三 

 

佐 理 員 委 任 
第四職等至

第五職等 
一 

 

政 

風 

室 

主 任 薦 任 第九職等 一  

科    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

第六職等至

第七職等 

二  

合                              計 ㄧ二七 

(二) 

 

附註： 

  一、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官等職等，應適用「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之

八」之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為因應業務需要，得在本編制表內所列專門委員、秘書、科員等職稱

指定辦理法制業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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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日起停止發放，並同時廢止「臺中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補助員工

交通費注意事項」，請  查照。

正本：臺中市政府所屬各機關、臺中市各市立高級中學、臺中市各市立國民

中小學、臺中市各市立幼兒園、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各分局及(大)隊、

臺中市議會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請刊登法規資料庫)、臺中市

政府人事處(給與科)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6月20日  

發文字號：府授水規字第1020107714號  

附件：詳主旨

主旨：訂定「臺中市政府排水計畫審查作業要點」，即日起生效，請 查照。  

說明：   

一、敬請本府秘書處刊登公報、法制局上載法規資料庫。  

二、檢送旨揭要點1份。  

正本：臺中市政府一級機關(臺中市政府水利局除外)  

副本：臺中市政府水利局、水利局水利規劃科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市政府排水計畫審查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102年6月20日府授水規字第1020107714號函訂定

一、臺中市政府為辦理於排水集水區域內之土地開發利用、變更使用計

畫或其他事由，致增加排水逕流量之排水計畫之審查事宜，特訂定

本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範圍為臺中市政府水利局（以下簡稱水利局）管轄之河

川、排水道、雨水下水道或其他經水利局指定之排水道。

三、土地開發面積達一公頃以上者，其排水計畫書應送水利局審查，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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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納審查費。但依水土保持法提送水土保持計畫者，不在此限。

　　開發行為屬土地變更使用計畫者，應將其原開發使用面積合併計算。

四、土地開發跨越兩個以上之排水集水區域者，其計畫面積之計算，依

下列各款規定辦理：

（一）增加之逕流量匯入單一排水系統，其各排水集水區域之開發面

　　　積合併計算之。

（二）增加之逕流量分別匯入兩條以上排水系統，其各排水集水區域

　　　之開發面積分別計算之。

五、申請排水計畫審查，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向水利局提出：

（一）排水計畫書五份。

（二）自主檢查表一份。

（三）開發計畫相關書圖一份。

（四）其他經水利局指定之文件。

六、前點申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水利局得通知限期補正：

（一）應檢附文件不齊全。

（二）未依規定格式製作。

（三）未繳交審查費。

七、水利局為審查排水計畫，得設審查委員會為之。

八、排水計畫經審查通過後由水利局發給許可證明文件。但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由水利局撤銷或廢止其許可：

（一）開發計畫經目的市業主管機關廢止或撤銷。

（二）未依核定之排水計畫內容辦理者。

九、排水計畫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水利局得駁回其申請：

（一）未依期限補正資料。

（二）未依規定製作排水計畫書。

（三）未能完全削減開發後洪水期間所增加之逕流量。

（四）違反相關法令規定。

十、排水計畫經核定後，需變更原申請內容者，應製作差異變更對照表，

報水利局許可。

　　前項變更內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重新提送排水計畫審查：

（一）計畫面積變更幅度逾百分之十，或變更逾一公頃者。

（二）土地使用變更致開發後排水洪峰流量變更幅度逾百分之十者。

（三）計畫變更對排水及減洪設施之功能，有不利影響者。

十一、本要點所需書表格式，由水利局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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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排水計畫格式及內容

申請人依「臺中市政府排水計畫審查作業要點」提送排水計畫，

應檢具本附件所規定之章節撰寫，並輔以分析圖表說明，但其內容得

視開發個案排水性質之差異性予以調整。

壹、規格

為使排水計畫書製作內容清晰，便於日後複製，有關排水計畫書

之版面格式，依下列規定製作：

（一）應以 word 軟體或其他類似軟體，A4 直式橫書編輯，包括封

面、內頁、目錄、計畫內容等，依序裝訂成冊。相關資料、

文件、數據等得以附錄形式製作。

（二）邊距版面設定，邊界寬度上 2.5CM、下 2.5CM、左 3.0CM、

右 2.5CM。

（三）內容文字為便利閱讀，「章」名字體大小 18 加黑、「節」名字

體大小 16 加黑、內文及表格文字字體大小 14，全文行距則採

段落－固定，行高 23PT，字距採標準字距。

為符合政府資訊公開法及為使審議通過之排水計畫書圖文件便於

儲存與查詢，經臺中市政府水利局受理審查及審查通過之排水計畫書

圖文件及應附之大圖均應錄製成光碟片供審查單位存檔。排水計畫書

圖文件請採可攜式文件格式（Portable Document Format，簡稱 PDF）
與 Microsoft Word 格式製作，各儲存乙個檔案，應附之大圖請採

AutoCAD 或 ArcGIS 地理資訊系統 shapefile 格式製作（應具二度分帶

座標系統）。

貳、封面

封面以橫式由左至右書寫下列資料：

（一）排水計畫書名稱：

（二）目的事業興辦單位：

（三）承辦技師姓名：

技師執業機構或事務所：

電話：

（四）製作年月日。

參、內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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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頁以橫式由左至右書寫下列資料：

（一）排水計畫書名稱：

（二）申請人：

代表人姓名：

住址：

電話：

傳真：

（三）承辦技師姓名：

技師執業機構或事務所：

電話：

傳真：

技師執業證書字號：

當地技師公會會員證字號：

技師執業圖記及簽名：

（四）協辦技師姓名：

技師執業機構或事務所：

電話：

傳真：

技師執業證書字號：

當地技師公會會員證字號：

技師執業圖記及簽名：

（五）製作年月日

肆、計畫書內容

目錄（文、表、圖）

摘要

第一章 前言

一、開發目的

說明開發目的。

二、開發範圍

內容：說明基地座標、面積。

附圖：基地範圍圖

以比例尺一千分之一或一千二百分之一的基本圖之縮圖，標

示基地範圍、座標（TM 二度分帶座標）、標高及土地使用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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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開發計畫內容

內容：

（一）說明開發計畫之內容。

（二）列表說明計畫區內土地使用編定之土地面積及百分比。

附圖：土地權屬及使用地編定圖

以基本圖及地籍圖謄本之縮圖分別標示私有、公有各筆土地

之地號及範圍並分別套繪著色或以圖列標示各類土地使用地編定

之類別。

四、開發期程

說明土地開發或利用計畫之執行期程。

第二章 區域概述

一、區域地理位置

內容：說明基地周圍半徑五公里範圍內之都市計畫、河流、區域排

水。

附圖：地理位置圖

以比例尺二萬五千分之一的基本圖之縮圖，標示基地所在之

整個生活圈範圍，基地通往中心都市之交通路網，半徑五公里範

圍內之都市計畫、河流及區域排水。

二、排水集水範圍

內容：

（一）說明鄰近地區及開發區河流、區域排水、灌排系統及其他水

路系統。

（二）劃定開發區集水區範圍。

附圖：開發基地排水分區圖

標示排水分區、排水分區面積及基地排水系統流向及所屬河

川或區域排水範圍。

三、土地利用

內容：

（一）說明相鄰地區及基地之土地使用現況。

（二）列表說明私有、公有土地之面積及百分比。

（三）相關都市計畫之土地分區使用計畫

四、其他排水相關計畫

內容：

（一）說明相關都市計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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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說明相關開發計畫，如土地重劃、農地重劃、專案開發等。

（三）說明相關排水計畫：

1、開發基地上下游影響範圍之雨水下水道系統規劃及現況以完

成之雨水下水道系統情形。

2、影響範圍內相關規劃或治理計畫（包含排水、河川）：

說明內容包含保護標準、計畫流量、規劃完成之水利構

造物工程平面佈置圖、縱斷面圖（渠底高程、水位高程、堤

頂高程）、橫斷面圖等。

（四）說明相關水土保持計畫。

五、地形、地質及土壤

內容：

（一）說明區域之地形、地勢、高程。

（二）以宏觀之區域地質觀點，說明鄰近地區及開發基地之地質情

況、潛在地質災害及基地開發可能與相鄰或相關地區之相互

影響；若開發區鄰近山坡地範圍則增加基地地質說明。

（三）說明鄰近地區及開發基地之土壤分類、分布及深度。

（四）說明地下水位資料。

依開發基地面積，地下水位資料可以下列方式取得。

1、計畫面積二公頃以下者，優先參考鄰近開發區鑽探報告之地

下水位資料，經濟部水利署或其他機關公佈之水位井資料次

之。

2、計畫面積超過二公頃者，需進行地質鑽探，鑽探孔數如下：

等級 
第一等

級 

第二等

級 

第三等

級 

第四等

級 

第五等

級 

第六等

級 

第七等

級 

計畫面積 
二公頃

以下 

超過二

公頃至

五公頃

超過五

公頃至

十公頃

超過十

公頃至

二十公

頃 

超過二

十公頃

至五十

公頃 

超過五

十公頃

至一百

公頃 

超過一

百公頃

鑽探孔數 

○孔。但

開發區

位於潛

在地質

災害

區、特殊

二孔 四孔 六孔 八孔 十孔 十二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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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

之補助

區或儲

存區

者，則鑽

孔數至

少需三

孔。 

鑽探孔數原則依上表辦理，但開發基地情況特殊者，臺中市

政府水利局得要求申請人增加鑽孔數。相關鑽探規定請依據「工

程會 02218 鑽探及取樣」等規範辦理。

附圖：

（一）區域高程圖：

以比例尺五千分之一的基本圖之縮圖製作，並以圖例表達基

地周圍半徑一公里內五至十種等高間距。

（二）實測地形圖：

開發區實測地形，比例尺一千分之一至一千二百分之一。

（三）區域地質圖：

以比例尺五千分之一至十萬分之一的基本圖之縮圖製作，標

示基地及相鄰或相關地區之地質狀況、潛在地質災害區域。（可引

用前臺灣省建設廳環境地質資料庫、中央地質調查所之資料，及

其它相關專業、學術機構之資料；資料不足者，可用地表調查和

航照判釋方式調查之）。

（四）基地地質圖：

以比例尺一千分之一至一千二百分之一的地基圖之縮圖製作

整地前後之基地地質圖，表達基地內之地形、岩性、地層分布、

地質構造、挖、填方區。如有潛在地質災害區、特殊地下水之補

助區或儲存區亦應加以標示。

開發區非位於潛在地質災害區、特殊地下水之補助區或儲存

區且計畫面積未達二公頃者，得免檢附。

第三章 基本調查：

一、開發區相關灌排水路現況

說明鄰近地區及基地內之灌溉系統、農田排水、事業排水及

市區排水系統現況調查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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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排水設施調查

內容：

（一）開發基地排水集水區及影響範圍內灌溉系統、農田排水、事

業排水及市區排水系統相關水利建造物之位置分佈與現況照

片。

（二）基地所屬水系集水區內灌溉系統、農田排水、事業排水及市

區排水系統相關水利建造物之位置分佈與現況照片。

三、排水能力調查

依過往檢討規劃報告、現況聯外排水路之整治及治理情形，

說明開發區域各級聯外排水路之排水能力。

四、以往淹水情形調查

蒐集開發區域周邊歷年颱風及暴雨相關災害調查報告，以利

瞭解其相關洪災原因、淹水範圍、淹水深度、淹水延時、淹水損

失及災害補償救濟金等資料，以作為評估土地開發過程對周邊區

域可能之影響。並赴現場訪查附近居民及村里長，完成歷年洪災

訪查資料，以確實掌握洪災原因。

五、開發區周邊排水可能受本開發計畫影響情形調查

說明開發區域周邊災害發生歷史與特性、災害潛勢情形，以

及基地所在區域發生過重大災害的空間區位分析。

第四章 開發前後排水衝擊評估：

一、水文分析

（一）降雨頻率及降雨強度分析。

引用開發區域聯外水路系統之規劃成果，或進行相關水文分

析演算，相關降雨資料需補增至最新之暴雨事件，以檢討設計降

雨強度。

（二）開發前、後之集流時間及逕流係數分析。

1、集流時間經驗公式及逕流係數之選用需貼近開發前後之地形

坡度、地表覆蓋及土地利用情形。公式採漫地流及渠流流速

法計算為原則。

2、逕流係數應以保守值計算，於開發前取小值，開發後取大值。

3、開發後若為高密度使用者（建築物、廠房、道路、不透水鋪

面等人工化設施），其逕流係數皆採用一．○。

（三）開發前、後逕流量分析。

1、評估土地開發行為前後的排水衝擊所採用之演算模式，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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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反應因土地利用與地形地勢改變所造成水文量的變化。

2、涉及河川及區域排水，洪峰流量之推估原則採修正三角形單

位歷線法及修正合理化公式法加以分析，求得各重現期之洪

峰流量，取其較保守者作為規劃設計之依據；另其他未規定

部分可參酌水利規劃試驗所 95 年「區域排水整治及環境營

造規劃參考手冊」辦理。

3、涉及雨水下水道幹線系統，須依營建署最新頒布之「下水道

工程設施標準」、「雨水下水道系統規劃原則檢討」 （99 年

1 月）及「雨水下水道設計指南」（99 年 7 月）等規定辦理

相關雨水下水道系統規劃及設計作業，相關水理分析作業，

原則須依前述營建署規定採合理化公式進行各管段通水能

力檢核，並以雨水下水道系統數值軟體（SWMM）進行模擬。

4、其他系統之逕流量分析依相關規定辦理。

二、現有排水設施排洪能力分析

對於開發區域既有排水設施之通洪能力，應引用開發區域聯

外水路系統之規劃成果，或進行相關水理演算，以檢討現有排水

排洪能力，並明確分析開發區內之排水路可順利暢洩上游下輸之

逕流，做為開發區排洪依據。

三、開發行為致使增加排水逕流量

（一）改變開發區內地表覆蓋狀態，及改變區域地形地勢，就其開

發情形研判其排水類型。

（二）選定能反應區域土地利用逕流係數改變，以及地形地勢改變

之逕流歷線模式。

（三）因開發行為增加之逕流量，水文模式參數選用應有明確依據

及說明，洪峰流量分析成果採用模式推估值最保守者。

（四）開發後增加之逕流量，可依據該區域相關規劃成果，或進行

淹水模擬演算，以計算比較開發前後之淹水區域範圍及上下

游逕流量。

（五）為評估開發行為前、後及減洪設施設置後效果，選擇檢核點

作為洪峰流量變化檢算的虛擬位置，則位置選用原則應位於

開發區排水出口或下游處，並應充分說明其水文水理相關參

數。

四、增加逕流量之因應對策

開發區不能妨礙其上游逕流之通過，且不能增加下游排水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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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開發區域應採延遲排洪與逕流抑制等方式，設置滯洪設施、

雨水收集系統、貯留設施、截流及增加地表入滲量等，並應依開

發區之特性注意其設施位置及功能。

當開發區位於排水規劃報告中所規劃之低地蓄洪空間，則減

洪設施必須包含原有滯蓄洪量體，以避免洪水轉移。

五、減洪設施效果之檢核：

依各項因應對策，採用與現況水文水理計算相同分析方法或

模式再次進行演算，檢核其減洪效果能不影響下游區域排水原有

通洪能力，以確保其開發後之洪峰流量不得大於開發前之洪峰流

量，週邊地區整體防洪能力無虞。原則如下：

（一）開發區不能妨礙其上游地區之逕流通過，且開發區排水出口

之排洪能力不得大於開發前重現期距 10 年之洪峰流量，及現

況下游排水路之排洪能力。

（二）檢核點開發後之洪峰流量不得大於開發前之洪峰流量。應分

別計算檢核點開發後重現期距 10、25、50、100 年之洪峰流

量，並與開發前之數值比較。

（三）開發區位於排水規劃報告中所規劃之低地蓄洪空間，除滿足

前述原則外，開發後開發區週邊之淹水面積與淹水深度均不

可大於開發前。應計算開發後重現期距 10、25、50、100 年

之淹水面積與淹水深度，並與開發前比較之。

第五章 排水及減洪設施工程計畫

包含開發基地內排水、聯外排水、雨水貯留及滯洪設施規劃等說

明（以最終擇用之延遲排洪與逕流抑制方式進行說明）：

一、排水系統配置規劃

內容：

（一）說明主要排水系統之規劃構想。

（二）說明主要排水系統計算之各項內容。

（三）列表說明各分區之主要排水路徑、逕流量、長度、坡度、集

流時間。

（四）說明排水方向、集水面積及集水之分區界線。

附圖：

（一）基地水文圖：

以比例尺一千分之一至二千四百分之一原始地形圖，表達開

發前排水方向、面積及集水之分區界線；並標明現有基地附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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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系統、位置、容量。

（二）排水計畫系統圖：

以比例尺一千分之一至一千二百分之一設計地形圖之縮圖，

表達排水方向、面積及集水之分區界線、排水路徑、編號、逕流

量、長度、坡度，及滯洪之設施。

二、減洪設施規劃：

內容：

（一）入流洪峰量、出流洪峰量之計算。

（二）說明減洪方式、減洪量之計算方式採用理由及計算過程。

（三）排水出口銜接與減洪設施布置的合理性，可否達到預期的減

洪效果。

附圖：

（一）開發基地之排水及減洪設施平面佈置圖：

以比例尺一千分之一至一千二百分之一設計地形圖之縮圖，

清楚呈現開發基地配合周邊排水系統所研擬之各項防洪排水相關

設施及規劃情形，包含新設水路、滯洪池、閘門、抽水站、開發

區集水分區等。

（二）開發基地之排水及減洪設施工程設計圖：

比例尺不得小於五百分之一，須清楚呈現防洪排水相關設施

之工程設計圖，包含新設水路、滯洪池、閘門、抽水站等。

【註】排水計畫規劃時應注意相關事項及審查重點如下：

1、道路側溝請依公路排水設計規範相關規定辦理。

2、農田排水、灌溉水路需詳查此區農田水利會溝渠及其集（給）

水面積，未申請並經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得廢圳或斷流。

3、開發期間及開發後之流量不得大於開發前之洪峰流量，且不

得增加鄰近集水區之洪峰流量。

4、整體開發區之滯洪設施，應設置於公共設施範圍內，無公園、

綠地等使用分區者，應採地下化方式設於道路下方。

5、為降低開發計畫影響既有排水設施之排洪能力，對於已公告

治理計畫及排水設施範圍之區域排水，原則不得變更既有排

水路，且排水路斷面型態不得加蓋箱涵化。若確實有變更既

有排水路必要或加蓋箱涵化者，應依水利法規定取得中央主

管機關之同意後始得辦理變更水道。

6、開發區若位屬都市計畫區，其滯洪設施之設計容量至少應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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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開發後五十年以上一次頻率之降雨強度計算開發後之雨

水最大逕流量，排放量不得超過開發前十年一次頻率之降雨

強度計算開發後之雨水最大逕流量，且不得超過下游水路現

況之設計標準。

7、開發區若位屬非都市計畫區，其滯洪設施之設計容量至少應

採用開發後一百年以上一次頻率之降雨強度計算開發後之

雨水最大逕流量，排放量不得超過開發前二十五年一次頻率

之降雨強度計算開發後之雨水最大逕流量，且不得超過下游

水路現況之設計標準。

第六章 減洪設施操作及維護管理

內容：

（一）相關單位：開發單位施設減洪設施時，應訂定減洪設施操作

及維護管理計畫，計畫內容應明確說明相關權責單位，包括

督導單位、所屬單位、維護管理單位及經費來源等，以為後

續相關權責機關的運作及管控。

（二）相關設施：減洪設施的操作及維護管理工作包括入流工、減

洪區、出流工及周邊設施等各項設施，以確保其功能正常化。

（三）操作及維護管理計畫內容：主要應包括平時的維護管理工作，

汛期前的維護管理工作，及汛期時的維護管理工作，以利颱

風豪雨來襲時維持減洪池設施之功能正常運轉，降低減洪設

施發生操作功能異常現象，進而影響減洪設施之防洪功能。

（四）定期檢查：為確保減洪設施功能正常化，每年應於汛期前後

進行例行性檢查，確保其達到預期的減洪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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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開發計畫名稱」排水計畫書申請表

計畫名稱  

開發種類  

申請單位 

申請人                                       (簽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政府機關、公營事業機

構、公法人等無需填列)

 
電話

 

住居所或營業所  

代表人                                          

(簽章)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政

府機關、公營事業機

構、公法人等無需填列)

 
電話

 

住居所或營業所  

開發或利用

基地位置 

計畫面積         平方公尺 使用編定別  

土地座落     市    區    段    小段   地號等        

    筆 

土地權屬  

土地開發或

利用之目的 

 

計畫內容摘

要 

 

匯入之排水系統名稱  

匯流口位置座標  

開發前排水逕流量  

開發後排水逕流量  

檢附文件 排水計畫書、排水計畫書檢核表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申請人                     (簽章) 

 

 

技  師                         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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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三
、

臺
中

市
排

水
計

畫
自

主
檢

核
表

/複
核

表

排
水

計
畫

書
名

稱
：

 
 
 
 
 
 
 
 
 
 
 
 
 
 
 
 
 
 
 
 
 
 
 
  
 
 
 
 
 
 
 
 
 
 
 
 
 
 
 
 
 
 
 
 
 
開

發
單

位
：

 
 
 
  
 
 
 
 
 
 
 
 
 
 
 
 
 
 
 
 
 
 
 
 
 
 
  
 
 
 
 
 
 
 
 
 
 
 
 
 
 
 
 
 
 
 
 
  
日

期
：

 
 
 
年

 
 
 
月

 
 
 
日

 

 
姓

名
或

公
司

、
機

關
（

構
）
、

法
人

團
體

名
稱

 
身

分
證

或
公

司
行

號
統

一
編

號
（

政
府

機
關

、
公

營
事

業
機

構
、

公
法

人
等

無
須

填
列

）
 

電
話

 

申
請

人
 

 
 

 

代
表

人
 

 
 

 

開
發

地
點

位
置

標
示

 
 

開
發

面
積

 
 

審
查

事
項

 
（

檢
核

/
審

查
）

內
容

 
開

發
單

位
檢

核
 

業
務

單
位

初
核

 

審
核

意
見

 
意

見
說

明
/
檢

核
項

目
 

審
核

意
見

 
意

見
說

明
 

行
政
程
序
 

1、
提
送
排
水
計
畫
是
否
依
據
規
定
。
 

□
是
 

□
否
 

□
開
發
面
積
達
二
公
頃
以
上
。
 

□
開
發
面
積
達
一
公
頃
以
上
未
達
二
公
頃
，
基
地
排
水
出
口
連
接
之
水
道
尚
未
依

據
排
水
治
理
計
畫
完
成
整
治
工
程
者
。
 

□
開
發
面
積
達
一
公
頃
以
上
未
達
二
公
頃
者
，
基
地
排
水
出
口
連
接
之
水
道
已
依

據
排
水
治
理
計
畫
完
成
整
治
工
程
者
。
 

□
是
 

□
否
 

 

2、
開
發
規
模
是
否
說
明
清
楚
。
 

□
是
 

□
否
 

□
開
發
面
積
  
  
  
  
  
  
平
方
公
尺
。
 

□
是
 

□
否
 

 

3、
應
檢
附
之
文
件
是
否
備
齊
。
 

□
是
 

□
否
 

□
排
水
計
畫
一
式

5
份
。
 

□
排
水
計
畫
審
查
申
請
表

1
份
。
 

□
開
發
計
畫
相
關
書
圖

1
份
。
 

□
是
 

□
否
 

 

報
告
格
式
 

4、
封
面
是
否
符
合
。
 

□
是
 

□
否
 

□
已
說
明
排
水
計
畫
名
稱
。
 

□
封
面
已
依
橫
式
由
左
至
右
方
式
書
寫
。
 

□
是
 

□
否
 

 

5、
排
水
計
畫
送
審
格
式
、
章
節
及
相
關
書
圖
是
否
符
合

該
要
點
規
定
。
 

□
是
 

□
否
 

□
計
畫
書
之
規
格
、
封
面
、
內
頁
、
計
畫
書
內
容
及
圖
例
說
明
符
合
規
定
。
 

□
是
 

□
否
 

 

6、
附
圖
是
否
齊
全
。
 

□
是
 

□
否
 

□
土
地
權
屬
及
使
用
編
定
表
 

□
地
理
位
置
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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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
發
基
地
排
水
分
區
圖
 

□
區
域
高
程
圖
 

□
實
測
地
形
圖
 

□
區
域
地
質
圖
 

□
基
地
地
質
圖
 

□
基
地
水
文
圖
 

□
排
水
系
統
計
畫
圖
 

□
開
發
基
地
之
排
水
及
減
洪
設
施
平
面
佈
置
圖
 

□
開
發
基
地
之
排
水
及
減
洪
設
施
工
程
設
計
圖
 

前
言
 

7、
開
發
計
畫
是
否
說
明
清
楚
。
 

□
是
 

□
否
 

□
已
說
明
開
發
目
的
。
 

□
已
說
明
開
發
範
圍
。
 

□
已
說
明
開
發
計
畫
內
容
。
 

□
已
說
明
開
發
期
程
。
 

□
是
 

□
否
 

 

區
域
概
述
 

8、
是
否
清
楚
說
明
開
發
周
邊
區
域
現
況
整
體
情
形
。
 

□
是
 

□
否
 

□
已
說
明
區
域
地
理
位
置
。
 

□
已
說
明
排
水
集
水
範
圍
。
 

□
已
說
明
土
地
利
用
。
 

□
已
說
明
其
他
排
水
相
關
計
畫
。
 

□
已
說
明
地
形
、
地
質
及
土
壤
。
 

□
是
 

□
否
 

 

基
本
調
查
 

9、
是
否
詳
實
調
查
開
發
區
基
本
資
料
。
 

□
是
 

□
否
 

□
開
發
區
相
關
灌
排
水
路
現
況
。
 

□
排
水
設
施
調
查
。
 

□
排
水
能
力
調
查
。
 

□
以
往
淹
水
情
形
調
查
。
 

□
開
發
區
周
邊
排
水
可
能
受
本
開
發
計
畫
影
響
情
形
調
查
。
 

□
是
 

□
否
 

 

開
發
前
後

水
文
分
析

與
流
量
推

估
 

10
、
是
否
詳
實
演
算
開
發
前
後
水
文
分
析
與
流
量
推
估
。
 

 

□
是
 

□
否
 

□
降
雨
頻
率
及
降
雨
強
度
分
析
。
 

降
雨
強
度
推
估
方
法
：
  
  
  
  
  
  
  
  
  
  

□
開
發
前
後
之
集
流
時
間
及
逕
流
係
數
分
析
。
 

集
流
時
間
推
估
方
法
：
  
  
  
  
  
  
  
  
  
  

□
開
發
前
後
逕
流
量
分
析
。
 

洪
峰
流
量
推
估
方
法
：
  
  
  
  
  
  
  
  
  
  

分
析

結
果

是
否

合
理

：
□

是
，

□
否

。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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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是
否
詳
實
分
析
現
有
排
水
設
施
排
洪
能
力
。
 

□
是
 

□
否
 

基
地
出
口
排
水
水
位
□
不
受
外
水
位
影
響
，
可
重
力
排
出
。
 

□
受
外
水
位
影
響
，
依
據
  
  
年
  
  
  
  
  
  
 
報
告
。
 

□
已
檢
核
下
游
排
水
系
統
達
  
  
  
年
重
現
期
距
保
護
標
準
。
 

□
是
 

□
否
 

 

12
、
開
發
行
為
致
使
增
加
排
水
逕
流
量
。
 

□
是
 

□
否
 

□
已
說
明
開
發
後

10
、
25
、
50
、
10
0
年
重
現
期
距
之
逕
流
量
增
加
情
形
。
 

□
是
 

□
否
 

 

13
、
增
加
逕
流
量
之
因
應
對
策
。
 

□
是
 

□
否
 

□
開
發
行
為
不
妨
礙
其
上
游
逕
流
之
通
過
，
且
□

需
要

□
不

需
要

設
置
減
洪
設

施
，
不
增
加
下
游
排
水
逕
流
量
。
 

開
發
區
域
係
採
下
列
延
遲
排
洪
與
逕
流
抑
制
等
方
式
（
可
複
選
）：

 

□
設
置
滯
洪
設
施
 

□
雨
水
收
集
系
統
 

□
雨
水
貯
留
設
施
 

□
截
流
 

□
增
加
地
表
入
滲
量
 

□
其
他
  
  
  
  
  
  
  
 

□
本
計
畫
已
依
開
發
區
之
特
性
注
意
其
設
施
位
置
及
功
能
。
 

□
是
 

□
否
 

 

14
、
減
洪
設
施
效
果
檢
核
。
 

□
是
 

□
否
 

減
洪
體
積
  
  
  
  
  
  
  
立
方
公
尺
。
 

分
析

結
果

是
否

達
成

不
增

加
下

游
排

水
逕

流
量

要
求

：
□

是
，

□
否

。
 

□
是
 

□
否
 

 

排
水
及
減

洪
設
施
工

程
計
畫
 

15
、
排
水
系
統
配
置
規
劃
 

□
是
 

□
否
 

□
主
要
排
水
系
統
之
規
劃
構
想
。
 

□
主
要
排
水
系
統
計
算
之
各
項
內
容
。
 

□
列

表
說

明
各

分
區

之
主

要
排

水
路

徑
、
逕

流
量
、
長

度
、
坡

度
、
集

流
時

間
。
 

□
排
水
方
向
、
集
水
面
積
及
集
水
之
分
區
界
線
。
 

□
是
 

□
否
 

 

16
、
減
洪
設
施
規
劃
 

□
是
 

□
否
 

□
入
流
洪
峰
量
、
出
流
洪
峰
量
之
計
算
。
 

□
說
明
減
洪
方
式
、
減
洪
量
之
計
算
方
式
採
用
理
由
及
計
算
過
程
。
 

□
排
水
出
口
銜
接
與
減
洪
設
施

布
置
的
合
理
性
，
可
否
達
到
預
期
的
減
洪
效
果
。
 

□
是
 

□
否
 

 

減
洪
設
施

操
作
及
維

護
管
理
 

17
、
是
否
清
楚
說
明
維
護
管
理
計
畫
及
相
關
權
責
單
位
。
 
□
是
 

□
否
 

□
已
說
明
維
護
管
理
計
畫
相
關
權
責
單
位
。
 

□
已
說
明
維
護
管
理
計
畫
應
辦
理
之
維
護
管
理
工
作
。
 

□
是
 

□
否
 

 

注
意
事
項
 

18
、
相
關
規
定
配
合
情
形
 

□
是
 

□
否
 

□
道
路
側
溝
已
依
公
路
排
水
設
計
規
範
相
關
規
定
辦
理
。
 

□
農
田
排
水
、
灌
溉
水
路
已
詳
查
此
區
農
田
水
利
會
溝
渠
及
其
集
（
給
）
水
面
積
。

□
已
申
請
並
經
主
管
機
關
同
意
廢
圳
或
斷
流
。
農
田
水
利
會
同
意
文
號
：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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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
發
區
因
  
  
  
  
  
  
  
  
  
  
  
，
需
□
變
更
既
有
排
水
路
□
排
水
路
斷

面
加
蓋
箱
涵
化
。
□
已
依
水
利
法
規
定
取
得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之
同
意
後
辦
理
。

經
濟
部
同
意
文
號
：
  
  
  
  
  
  
  
  
  
  
  
 

開
發
區
位
屬
：
 

□
都
市
計
畫
區
，
其
滯
洪
設
施
之
設
計
容
量
至
少
應
採
用
開
發
後
五
十
年
以
上
一

次
頻
率
之
降
雨
強
度
計
算
開
發
後
之
雨
水
最
大
逕
流
量
，
排
放
量
不
得
超
過
開

發
前
十
年
一
次
頻
率
之
降
雨
強
度
計
算
開
發
後
之
雨
水
最
大
逕
流
量
，
且
不
得

超
過
下
游
水
路
現
況
之
設
計
標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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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
都
市
計
畫
區
，
其
滯
洪
設
施
之
設
計
容
量
至
少
應
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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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發
後
一
百
年
以
上

一
次
頻
率
之
降
雨
強
度
計
算
開
發
後
之
雨
水
最
大
逕
流
量
，
排
放
量
不
得
超
過
開

發
前
二
十
五
年
一
次
頻
率
之
降
雨
強
度
計
算
開
發
後
之
雨
水
最
大
逕
流
量
，
且
不

得
超
過
下
游
水
路
現
況
之
設
計
標
準
。
 

開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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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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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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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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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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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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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 令
※※※※※※※※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書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6月21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中字第1020039777號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市立三光國民中學辦理軍公教遺族就學費用優待開立之「代收、代辦

款項統一收據編號A字第000053號」不慎遺失乙案，惠請　貴處協助刊

登臺中市政府公報聲明作廢，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市市立三光國民中學102年6月6日光中總字第1020002593號函辦

理。  

二、附該校遺失報告簽及原遺失收據影本1份。  

正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  

副本：臺中市立三光國民中學、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6月24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測字第1020096272號

主旨：茲因民眾遺失「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規費繳納存根聯-建築線指定

費」（測量3字第000891號，乙式四聯中之第一聯至第三聯)，敬請貴

處惠予協助刊登市府公報聲明作廢，請　查照。

說明：依據臺中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各項收入憑證管理要點辦理。

正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

副本：臺中市政府財政局、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秘書室、臺中市政府都市

發展局會計室、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都計測量工程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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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6月14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考字第1020106256號

附件：如說明三

主旨：貴會助理員林稘棟違法一案，業經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依法議決：「林

稘棟記過壹次。」請依說明事項辦理，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民國102年6月11日臺會議字第1020001180號函

辦理。

二、本府於民國102年6月13日收受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議決書，懲戒處分應

於翌日（民國102年6月14日）起執行，並請即依權責辦理動態登記。

受懲戒人若不服該處分，應依公務員懲戒法第5章再審議相關條款規定

期間內聲請再審議。

三、檢附公務員懲戒委員會102年度鑑字第12517號議決書正本2份、送達證

書1紙及執行情形表1份，請代為送達議決書正本1份予受懲戒人簽收

後，將送達證書逕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並副知本府人事處。

正本：臺中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含議決書)、臺中市政府人事處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處長決行

4342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2年秋字第　1　期



4544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2年秋字第　1　期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2年秋字第　1　期



4544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2年秋字第　1　期



4746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2年秋字第　1　期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2年秋字第　1　期



4746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2年秋字第　1　期



4948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2年秋字第　1　期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2年秋字第　1　期



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6月21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考字第1020111333號

附件：如說明三

主旨：貴大隊配賦清水分局偵查隊小隊長柯水發等違法乙案，業經公務員懲

戒委員會依法議決：「柯水發、曾錦祥、黃祥傑各記過壹次。」請依

說明事項辦理，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民國102年6月19日臺會議字第1020001217號函

辦理。

二、本府於民國102年6月20日收受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議決書，懲戒處分應

於翌日（民國102年6月21日）起執行，並請即依權責辦理動態登記。

受懲戒人若不服該處分，應依公務員懲戒法第5章再審議相關條款規定

期間內聲請再審議。

三、檢附公務員懲戒委員會102年度鑑字第12522號議決書正本4份、送達證

書3紙及執行情形表3份，請代為送達議決書正本各1份予受懲戒人簽

收後，將送達證書逕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並副知本府警察局及人事

處。

正本：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

副本：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含議決書正本1份)、臺中市政府秘書處(含議決

書)、臺中市政府人事處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處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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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6月26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考字第1020114742號

附件：如說明三

主旨：貴大隊小隊長黃元智違法乙案，業經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依法議決：

「黃元智記過壹次。」請依說明事項辦理，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民國102年6月24日臺會議字第1020001258號函

辦理。

二、本府於民國102年6月25日收受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議決書，懲戒處分應

於翌日（民國102年6月26日）起執行，並請即依權責辦理動態登記。

受懲戒人若不服該處分，應依公務員懲戒法第5章再審議相關條款規定

期間內聲請再審議。

三、檢附公務員懲戒委員會102年度鑑字第12526號議決書正本2份、送達

證書1紙及執行情形表1份，請代為送達議決書正本1份予受懲戒人簽

收後，將送達證書逕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並副知本府警察局及人事

處。

正本：臺中市政府警察局保安警察大隊

副本：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含議決書正本1份)、臺中市政府秘書處(含議決

書)、臺中市政府人事處(考訓科)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處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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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6月25日

發文字號：府授民戶字第10201120752號

主旨：公告本市大雅區「中清路一段部分路段及中清路二段」整併道路名稱

為「中清東路」事宜。

依據：臺中市道路命名及門牌編釘自治條例第7條。

公告事項：　

一、「中清東路」道路命名核定生效日期：民國102年6月25日。

二、本案公告道路「中清東路」寬約15公尺，長約1,132公尺；南起中清

南路與原中清路一段交叉路口，北至中清南路與原中清路二段交叉路

口。

三、有關「中清東路」門牌整編生效日，由轄區戶政事務所另行通知。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6月25日

發文字號：府授民戶字第10201139902號

主旨：公告本市新社區中興里及永源里部分道路名稱命名為「中興嶺街一

段、二段」、「井南街」、「井新街」及「井北街」事宜。

依據：臺中市道路命名及門牌編釘自治條例第7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道路命名核定生效日期：民國102年6月25日。

二、本案公告道路如下：

(一)中興嶺街一段：寬約8公尺，長約1,100公尺；南起中興嶺圓環路

口，北至原中興嶺363之23號路口(中興里與永源里里界)。

(二)中興嶺街二段：寬約8公尺，長約1,100公尺；南起原中興嶺363之23

號路口(中興里與永源里里界)，北至與崑南街及井北街交叉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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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井南街：寬約6公尺，長約500公尺；北起中興嶺街二段，南至本路

段路底。（本道路為「L」形道路，僅可從中興嶺街二段出入，爰門

牌從入口處起數）

(四)井新街：寬約6公尺，長約600公尺；北起水井街，南至本路段路

底。（本道路為近似「L」形道路，僅可從水井街出入，爰門牌從入

口處起數）

(五)井北街：寬約6公尺，長約1,200公尺；東起與中興嶺街二段及崑南

街交叉路口，西至復興廣播電台臺中台前道路。（本道路為「L」形

道路）

三、有關上開道路門牌整編生效日，由轄區戶政事務所另行通知。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6月18日

發文字號：府授教社字第10201008241號

主旨：本市私立上上文理短期補習班，未招生逾三個月未報備，已違反規定

予以撤銷立案，公告週知，請  查照。

依據：「臺中市短期補習班管理規則」第52條。

公告事項：

一、補習班名稱：私立上上文理短期補習班。

二、設立人：吳  干。

三、班址：臺中市南區有恆街167號2樓。

四、本府81年6月1日府教社字第52018號立案證書即日起作廢。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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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6月21日

發文字號：府授觀管字第10201115311號

主旨：公告民宿管理辦法第5條規定所稱「偏遠地區」本市認定範圍。

依據：民宿管理辦法第6條第2項規定暨交通部102年6月14日交授觀賓字第

1020019585號函。

公告事項：本市偏遠地區認定範圍如下：

一、和平區全區。

二、后里區、神岡區、潭子區、大雅區、東勢區、新社區、石岡區、霧峰

區、烏日區、清水區、沙鹿區、梧棲區、大肚區、龍井區、大甲區、

外埔區及大安區等各區之非都市計畫範圍區域。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6月11日

發文字號：府授環水字第1020104949號

主旨：公告解除本市大里區仁美段1447地號等16坵塊共計34筆地號農地之土

壤污染控制場址及土壤污染管制區。

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26條。

公告事項：

一、本市大里區仁美段1447地號（面積1,613平方公尺）、后里區后里段

271-3地號（本地號於99年12月2日分割為270-4、270-30及270-31

等地號；面積3,984平方公尺）、神岡區三角子段265-2地號（面積

7,176平方公尺）、烏日區同安厝段359-1（部分）地號（面積956平

方公尺）、神岡區三角子段67地號（面積2,218平方公尺）、大里區

詹厝園段160-5（部分）地號（面積1,725平方公尺）、詹厝園段193

地號（面積4,171平方公尺）、詹厝園段131-1（部分）、131-2（部

分）、131-4（部分）、166-2（部分）、170-1（部分）、170-3（部

分）、170-5（部分）地號構成坵塊（面積2,717平方公尺）、詹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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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段170-5（部分）、171-1（部分）地號構成坵塊（面積596平方公

尺）、詹厝園段176-63（部分）、185-2（部分）地號構成坵塊（面積

1,810平方公尺）、詹厝園段187-1（部分）、189（部分）、190（部

分）、187-2（部分）、185-2（部分）地號構成坵塊（面積2,957平方

公尺）、詹厝園段186地號（面積5,179平方公尺）、詹厝園段190（部

分）地號構成坵塊（面積2,137平方公尺）、詹厝園段201（部分）、

201-6（部分）、192（部分）地號構成坵塊（面積5,669平方公尺）、

詹厝園段187-1（部分）、190（部分）地號構成坵塊（面積1,049平方

公尺）及烏日區同安厝段258-1（部分）、259-1、331-3（部分）、

331-5（部分）地號構成坵塊（面積888平方公尺）等農地因土壤重金

屬污染物濃度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分別經前臺中縣政府及本府公

告為土壤污染控制場址，經本府環境保護局針對上述16坵塊共計34筆

地號農地進行污染改善措施，並驗證污染物濃度均低於土壤污染管制

標準，依法予以解除土壤污染控制場址及土壤污染管制區之管制。

二、其他重要事項：

（一）解除限制耕種。

（二）解除土壤污染管制區之各項行為管制項目。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6月18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20108016號

附件：清冊1份

主旨：本府辦理清水區臺中港聯外道路特8-50道路工程用地徵收，茲因他項

權利人吳錫裕 君補償費發放通知無法送達，特此公示送達。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首揭徵收公告，本府以102年5月14日府授地用字第1020085820號公告

30日，公告期滿後，以102年6月7日府授地用字第1020102372號函通知

各相關權利人領取徵收補償費，惟他項權利人吳錫裕 君住址不明或按

址無法投遞，致通知函無法送達，特此公示送達。

二、本案工程用地之土地徵收補償費，本府擬訂於102年6月19日上午9時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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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至12時止假臺中市清水區公所（2樓會議室）辦理發放事宜，請吳君

於（102）年6月30日前與土地所有權人協議逕洽本府地政局地用科辦

理領款事宜，逾期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及土地徵收未受領補償費保

管辦法第5條規定存入本府設於合作金庫商業銀行中興分行（臺中市公

園路5號）「臺中市政府-土地徵收補償費304專戶」內保管，並視同補

償完竣，自保管通知送達發生效力之日起，逾15年未領取之補償費歸

屬國庫。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需用土地人臺中市政府辦理清水區臺中港聯外道路特8-50道路工程用地
徵收他項權利人○公告通知●發放補償費通知○未受領補償費繳存國庫

專戶保管通知   公示送達清冊

土地標示

補償項目
他項

權利人

債權額

比例
住 址

徵收補償費發價通知函 

日期及文號區 段 地號
面積 

(m2)

清

水

高

南
1322 32.73

地價市價

補償費
吳錫裕 3/7

臺中市

西屯區

何成里

臺中市政府102.6.7 

府授地用字第

1020102372號

清

水

高

美

1941-

1947
99

地價市價

補償費
吳錫裕 3/7

臺中市

西屯區

何成里

臺中市政府102.6.7 

府授地用字第

1020102372號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6月27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20111582號

主旨：公告本府辦理東勢區中山國小前聯外道路（24-8M）新建工程徵收東勢

區泰昌段290地號等17筆土地合計面積0.073293公頃，並一併徵收其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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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改良物（土地改良物另案公告）乙案。

依據：　

一、內政部102年6月18日台內地字第1020234052號函辦理。

二、土地徵收條例第18條及其施行細則第2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需用土地人：臺中市政府。

二、興辦事業之種類：交通事業。

三、核准徵收之機關及文號：102年6月18日台內地字第1020234052號函核

准徵收土地並一併徵收其土地改良物。

四、徵收土地詳細區域及補償費金額：詳見徵收土地圖、徵收補償清冊，

以上圖冊分別陳列於本府地政局及東勢區公所公開閱覽並公布於被徵

收土地所在地里辦公處。

五、公告期間：30天(自民國102年6月28日起至民國102年7月29日止 )。

六、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22條規定，土地權利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公告事

項如有異議，應於公告期間內檢具有關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

如對徵收補償價額有異議，得於公告屆滿次日起30日內以書面向本府

提出，逾期不予受理。另如不服本案內政部核准徵收處分者，請依訴

願法第14條及第58條第1項規定：「訴願人應繕具訴願書經由原行政處

分機關向訴願管轄機關提起訴願。」，自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

繕具訴願書，經由內政部向行政院提起訴願。

七、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3條規定，奉准徵收之土地或土地改良物自公告日

起，除於公告前因繼承、強制執行或法院之判決而取得所有權或他項

權利，並於公告期間內申請登記者外，不得分割、合併、移轉或設定

負擔。土地權利人或使用人並不得在該土地為建築改良物之新建、增

建、改建或採取土石、變更地形或為農作改良物之增加種植。其於公

告時已在工作中者，應即停止。共有分管之耕地，部分被徵收者，土

地所有權人得於徵收補償地價發給完竣前，申請共有物分割登記或應

有部分交換移轉登記，不受前項不得分割、移轉規定之限制。

八、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4條規定，被徵收土地之所有權或他項權利，以公

告之日土地登記簿或建築改良物登記簿記載為準。但於公告前因繼

承、強制執行、法院之判決或其他依法律規定取得土地或建築改良物

之所有權或他項權利而未經登記完畢者，其權利人應於徵收公告期間

內，向本府申請將其權利備案。

九、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及其施行細則第30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

以徵收公告期滿次日起第15日經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當期之市價補

償其地價。於本公告期滿後，另由本府訂定發價日期通知領取相關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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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補償費，經通知之時間未受領之徵收補償費，即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26條規定繳存專戶保管，則視同補償完竣，並於保管後通知應受補償

人，自通知送達發生效力之日起，逾15年未領取之補償費，歸屬國

庫。

十、土地徵收條例第36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原設定之他

項權利因徵收而消滅。其款額計算，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關應通知當事人限期自行協議，再依其協議結果代為清償；協議不成

者，其補償費依第26條規定辦理。」，故本案工程範圍內之徵收土地

或建築改良物有設定他項權利者，請於公告期滿15日內自行協議，協

議不成，本府將依上開規定辦理。

十一、如被徵收土地經稅務機關查有欠稅，於發給補償費時代為扣繳。如

訂有耕地375租約者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17條、平均地權條例

第77條、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徵收補償費核計核發對象及領取辦法規

定，於發給地價補償費時，將地價補償費3分之1，補償耕地承租

人。

十二、本件徵收案件經核定之徵收計畫書，預定開工日期為102年8月開工

預計103年3月完工。依土地徵收條例第9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

有：（一）徵收補償費發給完竣屆滿三年，未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

者。（二）未依核准徵收原定興辦事業使用者。（三）依原徵收計

畫開始使用後未滿五年，不繼續依原徵收計畫使用者。三種情形之

一者，除有不可歸責於需用土地人之事由外，不得申請收回土地。

原土地所有權人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二十年內，向該管直轄巿或縣

（巿）主管機關申請照原徵收補償價額收回其土地，該申請經查明

合於前項規定報經內政部核准後，原土地所有權人應於通知六個月

內繳還原受領之補償地價，逾期視為放棄收回權。

十三、依土地徵收條例第8條規定，徵收土地或建築改良物之殘餘部分，因

面積過小或形勢不整，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者，所有權人得於徵收

公告之日起1年內以書面向本府申請一併徵收，逾期不予受理。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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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7月1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20114336號

主旨：公告本府辦理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公路系統）6年（98- 

103）計畫─東勢林場聯外道路（中47-1）拓寬工程（2K+800~5K+ 

800）徵收東勢區東勢段中嵙小段1-13地號內等合計面積3.7439公頃49

筆（經實際分割為58筆）土地及並一併徵收其土地改良物（土地改良

物另案公告）乙案。

依據：　

一、內政部102年5月14日台內地字第1020199405號函辦理。

二、土地徵收條例第18條及其施行細則第2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需用土地人：臺中市政府。

二、興辦事業之種類：交通事業。

三、核准徵收之機關及文號：內政部102年5月14日台內地字第1020199405

號函核准徵收土地並一併徵收其土地改良物。

四、徵收土地詳細區域及補償費金額：詳見徵收土地圖、徵收補償清冊，

以上圖冊分別陳列於本府地政局及東勢區公所公開閱覽並公布於被徵

收土地所在地里辦公處。

五、公告期間：30天(自民國102年7月2日起至民國102年8月2日止 )。

六、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22條規定，土地權利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公告事

項如有異議，應於公告期間內檢具有關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

如對徵收補償價額有異議，得於公告屆滿次日起30日內以書面向本府

提出，逾期不予受理。另如不服本案內政部核准徵收處分者，請依訴

願法第14條及第58條第1項規定：「訴願人應繕具訴願書經由原行政處

分機關向訴願管轄機關提起訴願。」，自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

繕具訴願書，經由內政部向行政院提起訴願。

七、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3條規定，奉准徵收之土地或土地改良物自公告日

起，除於公告前因繼承、強制執行或法院之判決而取得所有權或他項

權利，並於公告期間內申請登記者外，不得分割、合併、移轉或設定

負擔。土地權利人或使用人並不得在該土地為建築改良物之新建、增

建、改建或採取土石、變更地形或為農作改良物之增加種植。其於公

告時已在工作中者，應即停止。共有分管之耕地，部分被徵收者，土

地所有權人得於徵收補償地價發給完竣前，申請共有物分割登記或應

有部分交換移轉登記，不受前項不得分割、移轉規定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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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4條規定，被徵收土地之所有權或他項權利，以公

告之日土地登記簿或建築改良物登記簿記載為準。但於公告前因繼

承、強制執行、法院之判決或其他依法律規定取得土地或建築改良物

之所有權或他項權利而未經登記完畢者，其權利人應於徵收公告期間

內，向本府申請將其權利備案。

九、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及其施行細則第30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

以徵收公告期滿次日起第15日經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當期之市價補

償其地價。於本公告期滿後，另由本府訂定發價日期通知領取相關徵

收補償費，經通知之時間未受領之徵收補償費，即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26條規定繳存專戶保管，則視同補償完竣，並於保管後通知應受補償

人，自通知送達發生效力之日起，逾15年未領取之補償費，歸屬國

庫。

十、土地徵收條例第36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原設定之他

項權利因徵收而消滅。其款額計算，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關應通知當事人限期自行協議，再依其協議結果代為清償；協議不成

者，其補償費依第26條規定辦理。」，故本案工程範圍內之徵收土地

或建築改良物有設定他項權利者，請於公告期滿15日內自行協議，協

議不成，本府將依上開規定辦理。

十一、如被徵收土地經稅務機關查有欠稅，於發給補償費時代為扣繳。如

訂有耕地375租約者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17條、平均地權條例

第77條、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徵收補償費核計核發對象及領取辦法規

定，於發給地價補償費時，將地價補償費3分之1，補償耕地承租

人。

十二、本件徵收案件經核定之徵收計畫書，預定開工日期為102年8月開工

預計103年12月完工。依土地徵收條例第9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

有：（一）徵收補償費發給完竣屆滿三年，未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

者。（二）未依核准徵收原定興辦事業使用者。（三）依原徵收計

畫開始使用後未滿五年，不繼續依原徵收計畫使用者。三種情形之

一者，除有不可歸責於需用土地人之事由外，不得申請收回土地。

原土地所有權人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二十年內，向該管直轄巿或縣

（巿）主管機關申請照原徵收補償價額收回其土地，該申請經查明

合於前項規定報經內政部核准後，原土地所有權人應於通知六個月

內繳還原受領之補償地價，逾期視為放棄收回權。

十三、依土地徵收條例第8條規定，徵收土地或建築改良物之殘餘部分，因

面積過小或形勢不整，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者，所有權人得於徵收

公告之日起1年內以書面向本府申請一併徵收，逾期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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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6月21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201117631號

主旨：公告註銷地政士許瑾瑜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姓名：許瑾瑜。

二、執照字號：（95）中市地登字第000548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許瑾瑜地政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北屯區興安路一段170號。

五、註銷原因：死亡。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6月19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201099801號

主旨：公告註銷地政士陳鳳鑾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姓名：陳鳳鑾。

二、執照字號：（95）中市地登字第000771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陳鳳鑾地政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北屯區后庄路860巷57號。

五、註銷原因：自行停止執業。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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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6月19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020023272號

主旨：公告註銷鍾宜宸君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5條、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姓名：鍾宜宸。

二、證書字號：（98）中市字第00067號。

三、任職經紀業名稱：無。

四、經紀業地址：無。

五、註銷原因：逾證書有效期限未辦理換證。

局長  曾國鈞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6月19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020023273號

主旨：公告註銷何添魁君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5條、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姓名：何添魁。

二、證書字號：（98）中市字第00142號。

三、任職經紀業名稱：中華大師開發實業有限公司。

四、經紀業地址：臺中市西屯區河南路4段159號1樓。

五、註銷原因：逾證書有效期限未辦理換證。

局長  曾國鈞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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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6月28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201158961號

主旨：公告賴煥男地政士申請地政士開業登記，符合規定，准予登記。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姓名：賴煥男。

二、執照字號：（102）中市地士字第000425號。

三、證書字號：（8 2）台內地登字第011270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賴煥男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大里區新仁路三段213巷6號。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7月1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201181461號

主旨：公告註銷黃碧連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姓名：黃碧連。

二、執照字號：（95）中縣地登字第000625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黃碧連地政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豐原區東勢街7號。

五、註銷原因：自行停止執業。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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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7月1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幼字第10200444201號

附件：修正草案總說明、條文對照表及草案條文

主旨：公告「臺中市市立幼兒園專任園長遴聘及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專任主

任任期辦法第九條及第十二條」修正草案。

依據：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54條第1項辦理。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二、修正依據：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二十五條規定訂定之。

三、「臺中市市立幼兒園專任園長遴聘及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專任主任任

期辦法第九條及第十二條」草案如附。本案另載於本府法制局網站

（網站：http：//legal.taichung.gov.tw/internet/main/index.

aspx）之「臺中市法規資料庫」網頁。

四、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

日起，7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幼兒教育科。

　（二）地址：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

　（三）電話：04-22289111分機54403。

　（四）傳真：04-25274559。

　（五）電子郵件：lou197088@tc.edu.gov.tw。

局長  吳榕峯

臺中市市立幼兒園專任園長遴聘及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
專任主任任期辦法第九條及第十二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為建立臺中市市立幼兒園專任園長之遴選、聘任、聘期暨公立學校附 

設幼兒園專任主任之任期機制，並能配合實務之執行，擬修訂臺中市市立 

幼兒園專任園長遴聘及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專任主任任期辦法第九條及第 

十二條修正草案，共計二條，其重點說明如下：

一、為能保障本市現職公立幼兒園教師遴選本市市立幼兒園園長權益及增進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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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在地化深根教育的落實，即明定現任本市市立幼兒園或公立學校附設幼 

兒園現職教師具遴選本市市立幼兒園園長資格，增修條文文字「本市」； 

另修正本市「市」立幼兒園為與本辦法名稱一致姓。（草案第九條）

二、按本辦法第六條規定：「園長之遴選每年以辦理一次為原則。」，且園長任 

職日為每年8月1日起聘，若遇本法第十六條園長於任期中因故無法任職 

時，由教育局依規定辦理園長遴選或指派適當人員代理至當學年結束。 

是以，園長於期中出缺，依規定指派代理園長最多一年，亦無園長於學期 

中起任之情事，爰配合刪除本條文第二項。（草案第十二條）

 

臺中市市立幼兒園專任園長遴聘及公立學校附設幼兒
園專任主任任期辦法第九條及第十二條修正草案條文

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九條  中華民國國民

現任本市市立幼兒園

或公立學校附設幼兒

園現職教師，並具備本

法第十九條所定幼兒

園園長資格者，得檢具

學經歷及資格證明文

件、現任職務績效報告

及幼兒園之基本經營

方針向教育局提出參

加園長遴選。

前項人員有本法

第二十七條第一項、

第二十八條第一項或

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

項之一者，不得參加

園長遴選。 

第一項人員經遴

選確定或聘任後，如

發現有下列情形之一

第九條  中華民國國民

現任公立幼兒園或公

立學校附設幼兒園現

職教師，並具備本法第

十九條所定幼兒園園

長資格者，得檢具學經

歷及資格證明文件、現

任職務績效報告及幼

兒園之基本經營方針

向教育局提出參加園

長遴選。

前項人員有本法

第二十七條第一項、

第二十八條第一項或

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

項之一者，不得參加

園長遴選。

第一項人員經遴

選確定或聘任後，如

發現有下列情形之一

一、修正增加「本市」。

為能保障本市現職

公立幼兒園教師遴

選本市市立幼兒園

園長權益及增進本

市在地化深根教育

的落實，即明定現任

本市市立幼兒園或

公立學校附設幼兒

園現職教師具遴選

本市市立幼兒園園

長資格。 

二、修正本市「市」立幼

兒園。 

與本辦法名稱一致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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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應撤銷其聘

任資格或解除其聘任

：

一、以詐欺、脅迫或

賄賂方法者。 

二、對重要事項提供

不正確資料或為

不完全陳述者。 

，教育局應撤銷其聘

任資格或解除其聘任

：

一、以詐欺、脅迫或

賄賂方法者。 

二、對重要事項提供

不正確資料或為

不完全陳述者。 
第十二條  園長任期四

年，同一幼兒園園長連

聘得連任一次。 

園長於學期

中起任者，以學年為單

位計算任期，計算至當

年度七月三十一日為

準，未滿一年之年資，

以一年計。 

第十二條  園長任期四

年，同一幼兒園園長連

聘得連任一次。 

園長於學期

中起任者，以學年為

單位計算任期，計算

至當年度七月三十一

日為準，未滿一年之

年資，以一年計。 

一、本條文第二項刪除。

二、按本辦法第六條規定

：「園長之遴選每年

以辦理一次為原則

。」，且園長任職日

為每年8月1日起聘

，若遇本法第十六條

園長於任期中因故

無法任職時，由教育

局依規定辦理園長

遴選或指派適當人

員代理至當學年結

束。是以，園長於期

中出缺，依規定指派

代理園長最多一年

，亦無園長於學期中

起任之情事，爰配合

刪除本條文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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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7月3日

發文字號：府授交捷路字第1020120082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預告「臺中市臺中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開發所需土地協議價購優惠辦

法」第二條、第四條及第八條修正條文草案，請周知。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54條第1項及臺中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九條。

公告事項：　

一、修訂機關：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二、修正草案總說明、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條文如附件，並登載於以下

網站(網址http://tcrt.taichung.gov.tw/home.aspx)網頁。

三、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之翌日起7

日內以書面載明姓名、地址、聯絡電話、建議內容及理由向本府陳述

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臺中市捷運工程處。

　(二)地址：臺中市西區民權路101號。

　(三)聯絡人：黃鋕超。

　(四)電子信箱：toget6@taichung.gov.tw。

　(五)電話：(04)22289111#61632。

　(六)傳真：(04)22295712。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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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臺中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開發所需土地協議價購
優惠辦法第二條、第四條、第八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因應土地徵收條例修正，公共工程土地徵收補償費由公告現值加成

改採以市價計算，爰進行本辦法第二條、第四條、第八條修正，其修正

要點如下：

一、依照「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辦法」第四條規定，執行機構為大眾

捷運系統主管機關所屬或許可之工程建設、營運、土地開發機構，

故修正執行機關為執行機構。（第二條）

二、因應用地取得及土地開發作業，修正書面徵求意願回覆期。(第四

條)

三、因「土地徵收條例」修正，已取得之土地，土地價格不得交送地價

評議委員會評定，故承購當期不宜使用「本府舉辦公共工程徵收補

償標準計算之金額」為土地價格，故修正之。（第八條）

- 2 -

 

 

 

 

 

 

 

 

 

 

 

 

 

 

 

 

 

臺中市臺中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開發所需土地協

議價購優惠辦法第二條、第四條、第八條修正草

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

機關為臺中市政府（

以下簡稱本府），執

行機構為本府交通局

。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

機關為臺中市政府（

以下簡稱本府），執

行機關為本府交通局

。 

依照「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

發辦法」第四條規定，執行

機構為大眾捷運系統主管機

關所屬或許可之工程建設、

營運、土地開發機構，故修

正執行機關為執行機構。 

第四條  土地所有人於

本府通知期限內自動

拆遷協議價購土地上

建築改良物者，得申

第四條  土地所有人於

本府通知期限內自動

拆遷協議價購土地上

建築改良物者，得申

原規定徵求意見回覆期過於

冗長，不利用地取得及土地

開發作業，經評估後，修正

為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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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下列優惠：   

一、土地所有人未領

取協議價購土地

款者，得以取得

該基地開發後之

公有不動產抵付

協議價購土地款

。   

二、土地所有人領取

協議價購土地款

者得優先承購、

承租該基地開發

後之公有不動產

。    

前項申請應於本

府書面徵求意願之日

起十四日內，向本府

提出，逾期不為申請

者，視為放棄權利。  

依第一項優惠取

得或承租之公有不動

產經本府核定採統一

經營管理之方式者，

申請人應配合辦理。 

請下列優惠：   

一、土地所有人未領

取協議價購土地

款者，得以取得

該基地開發後之

公有不動產抵付

協議價購土地款

。   

二、土地所有人領取

協議價購土地款

者得優先承購、

承租該基地開發

後之公有不動產

。    

前項申請應於本

府書面徵求意願之日

起二個月內，向本府

提出，逾期不為申請

者，視為放棄權利。  

依第一項優惠取

得或承租之公有不動

產經本府核定採統一

經營管理之方式者，

申請人應配合辦理。 

第八條  領取協議價購

土地款者，其優先承

購之價格，建築物部

分依本府核定權益分

配之建物成本定之；

土地部分按承購當期

第八條  領取協議價購

土地款者，其優先承

購之價格，建築物部

分依本府核定權益分

配之建物成本定之；

土地部分按承購當期

因「土地徵收條例」修正

，已取得之土地，土地價

格不得交送地價評議委員

會評定，故承購當期不宜

使用「本府舉辦公共工程

徵收補償標準計算之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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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查估之土地市價

計算。但不得低於本

府取得該土地之成本

，加計自領取地價款

之日起至承購之日止

之利息，並以此期間

中央銀行公告之五大

銀行平均基準利率之

最高與最低平均值為

利率計算。 

前項但書所稱之

土地成本係指本府取

得該土地之單價，為

總協議價購應計成本

除以開發基地面積扣

除捷運設施及二分之

一獎勵樓地板面積應

持分土地面積。 

依第六條規定增

加之承購面積，其價

格以本府核定之公有

不動產標售底價計算

。 

本府舉辦公共工程徵

收補償標準計算。但

不得低於本府取得該

土地之成本，加計自

領取地價款之日起至

承購之日止之利息，

並以此期間中央銀行

公告之五大銀行平均

基準利率之最高與最

低平均值為利率計算

。 

前項但書所稱之

土地成本係指本府取

得該土地之單價，為

總協議價購應計成本

除以開發基地面積扣

除捷運設施及二分之

一獎勵樓地板面積應

持分土地面積。 

依第六條規定增

加之承購面積，其價

格以本府核定之公有

不動產標售底價計算

。 

」為土地價格，故修正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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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錄
※※※※※※※※

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6月20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020109829號  

附件：如主旨、說明三  

主旨：檢送「臺中市立高級中學員額編制設置基準」名稱勘誤表1份，請 查

照。  

說明：   

一、依據本府人事處案陳本府教育局民國102年6月18日中市教中字第

1020038542號函辦理。  

二、旨揭設置基準前經本府民國102年5月29日府授人企字第1020095462號

函下達在案，因條文名稱「臺中市立高級中學員額設置基準」文字顯

係誤繕，爰予更正為「臺中市立高級中學員額編制設置基準」。  

三、檢附「臺中市立高級中學員額編制設置基準」乙份。  

正本：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臺中市政府財政局、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請上載

法規資料庫)、臺中市政府秘書處(文檔科)、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副本：臺中市政府人事處(企劃科，含附件)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市立高級中學員額編制設置基準名稱勘誤表

更正後名稱 原列名稱

臺中市立高級中學員額編制設置基準 臺中市立高級中學員額設置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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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立高級中學員額編制設置基準

中華民國100年7月8日府授人企字第1000137537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101年3月6日府授人企字第1010035778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102年5月29日府授人企字第1020095462號函修正第3點

一、本基準依臺中市立高級中學（以下簡稱高級中學）組織規程準則

    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二、高級中學置校長一人，專任。

三、高級中學員額兼行政職務人員設置基準如下：

　(一)置秘書一人，由校長就編制內專任教師中聘兼之。

　(二)教務處、學生事務處、總務處、圖書館各置主任一人，其所屬 

　　　各組各置組長一人。組長除生活教育組長得由軍訓教官兼任及

　　　總務處組長專任外，餘均由校長就編制內專任教師聘兼之。

　(三)附設有職業類科或學程二科以上者，每一職業類科置科主任一

      人，就各該職業類科編制內專任教師中聘兼之。

　(四)輔導工作委員會置主任委員，由校長兼任，另置主任輔導教師

      一人，由校長就編制內專任教師聘兼之。所屬各組各置組長一

      人，由輔導教師兼任，輔導教師不足者，得由具有輔導教師資

      格之專任教師兼任。  

　(五)設有國中部學校且總班級數六十一班以上者，得置副組長一人

      至三人，均由教師兼任。  

四、高級中學教師員額設置基準如下：

　(一)普通班國中部每班置教師二人，每滿九班增置教師一人，最多

      增至七人；高中部每班置教師二人，每滿四班增置教師一人，

      最多增至十五人。 

　(二)特殊班及實驗班每班置教師三人。

　(三)專任輔導教師每十二班置一人，其尾數達七班以上者，增置一

      人，由校長遴選具有專業知能之教師充任之。

　(四)教師兼任各處室主任之員額得依實際兼任人數增置二至五人；

      其他職務由教師兼任者，不另增置員額。

　(五)每班置導師一人，由校長就編制內專任教師聘兼之。

五、高級中學為應運動訓練需要得置專任運動教練。

六、軍訓教官及護理教師員額編制，依教育部頒「高級中等學校軍訓

（護理）人員編制員額設置基準表」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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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附　錄

公告本市大雅區「中清路一段部分路段及中清路二段」整併道
路名稱為「中清東路」事宜 .........................................................

公告本市新社區中興里及永源里部分道路名稱命名為「中興嶺
街一段、二段」、「井南街」、「井新街」及「井北街」
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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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本府辦理東勢區中山國小前聯外道路（24-8M）新建工程

徵收東勢區泰昌段290地號等17筆土地合計面積0.073293
公頃，並一併徵收其土地改良物（土地改良物另案公告） ........

公告本府辦理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公路系統）6年
（98-103）計畫―東勢林場聯外道路（中47-1）拓寬工程
（2K+800~5K+800）徵收東勢區東勢段中嵙小段1-13地號
內等合計面積3.7439公頃49筆（經實際分割為58筆）土地
及並一併徵收其土地改良物（土地改良物另案公告） ................

公告註銷地政士許瑾瑜地政士開業執照 ..............................................
公告註銷地政士陳鳳鑾地政士開業執照 ..............................................
公告註銷鍾宜宸君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公告註銷何添魁君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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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園專任主任任期辦法」第九條及第十二條草案 .......................
預告修正「臺中市臺中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開發所需土地協議

價購優惠辦法」第二條、第四條及第八條草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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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配賦清水分局偵查隊小隊長柯
水發等違法案，經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依法議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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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學員額編制設置基準」 ..................................................... 85 87

七、高級中學專任職員設置基準如下：

　(一)總務處所屬各組，各置組長一人。

　(二)人事人員之設置，依人事機構設置規定辦理。

　(三)會計人員之設置，依主計人員設置規定辦理

　(四)幹事：未滿十二班者，得置一人；十二班以上，未滿十八班者，

      得置二人；十八班以上，未滿二十四班者，得置三人；二十四

      班以上，未滿四十四班者，得置四人；四十四班以上者，每增

      滿十班，再增置一人，最多以置六人為限。

　(五)佐理員、助理員、技佐、管理員、書記之設置，於現有專任職

      員總員額不變原則下，依「各機關職稱及官等職等員額配置準

      則」規定辦理。

　(六)每校置護理師或護士一人，七十二班以上得增置一人。

　(七)學校設廚房供應膳食且班級數四十班以上者，得置營養師一

      人。

八、高級中學工友設置基準如下：

    工友（含技工、駕駛）員額設置，參考各級公立學校工友員額設

    置基準精神，並依學校各學年度實際招生人數及校地面積等情形

    進行調整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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